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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嘉義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，鼓勵參加國家考試或技術士技

能檢定考試，以增進就業機會和能力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要點所稱國家考試，係指公務人員之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、初等考試、特種考

    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或其他由考選部舉辦之考試；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，

係指勞動部舉辦各職類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。

三、年滿十八歲，依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，且符合以下各款者，得申請獎補助:

（一）設籍嘉義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四個月以上。

（二）未曾受國家考試補習費補助者。

（三）未曾受中央或地方政府身心障礙創業貸款、自力更生等相關補助。

四、凡報名參加合法立案之補習班所開設之國家考試補習課程（面授或函授），並於參

加補習課程後一年內參加國家考試者，得自考試完畢之日起三個月內檢具相關文件

提出補助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但當年度未舉辦該項考試科別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前項補助以一次為限，補助額度以實際繳交補習費金額計算，最高補助新臺幣(以

下同)八千元。

五、凡參加各職類之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，取得勞動部核發之甲、乙、丙級或單一級技術

士證照後，得自證照生效日起三個月內檢具相關文件提出獎勵金申請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前項獎勵金每人每級申請以一次為限，發給三千元，單一級亦同。

六、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參加國家考試補習費補助：

（一）申請書(如附件一)。

（二）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正反面影本。



（三）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(以最近三個月核發者為限)。

（四）報名(教材)繳費單正本。

（五）准考證正本(需全科到考並蓋監考人員章）或成績單正本(以上查驗後退還）。

（六）申請人存摺帳戶封面影本。

七、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獎勵金:

（一） 申請書(如附件二)。

（二） 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正反面影本。

（三）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(以最近三個月核發者為限)。

（四） 技術士證照影本。

（五） 申請人存摺帳戶封面影本。

八、申請人如有虛報不實，經查核屬實者，除追回獎補助款外，不得再提出任何獎補助

    申請，如另涉及刑責者依法究辦。

九、本計畫所需經費，由身心障礙就業基金預算內支應，當年度編列之獎補助經費預算

    用罄後，不再受理當年度獎補助案件之申請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政府相關

    法令辦理。


